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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4309 号

申请人：方亚龙，男，汉族，1997 年 10 月 11 日出生，

住址：湖南省汨罗市三江镇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亮汉，男，广东金兆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新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

州市天河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德茂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霞萍，女，广东德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案由：社会保险、其他争议。

申请人方亚龙诉被申请人广州新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

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

委托代理人李亮汉、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刘德茂、委托代理

人李霞萍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

的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解除；二、被申请人向申

请人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228492 元、一次性伤残就业补

助金 634700 元、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126940 元；2023 年

4月5日至2023年10月31日期间停工留薪期工资88858元、

住院护理费 6900 元、住院伙食补助费 4600 元，合计 10904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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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；三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劳动能力鉴定费 390 元。

本案相关情况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签订劳动合同情况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有签订一份

书面劳动合同，约定期限为 2023 年 3 月 27 日开始至合同约

定的工作内容完成后甲方确定的时间终止，月工资 4000 元/

月。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确认劳动合同中法定代表人的签

名，但主张系其员工张方平为了申请人保险理赔而给申请人

制作的劳动合同，该劳动合同通过微信发送给申请人。申请

人无法提供劳动合同原件。

二、受伤情况：申请人 2023 年 4 月 5 日在广州赛默飞

世尔大湾区基地改造项目工地受伤，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 8 月 29 日作出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

载明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为广州新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

公司，申请人受到的事故伤害予以认定为工伤；2023 年 11

月 9日经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劳动功能障碍等级

为伍级，停工留薪期为 2023 年 4 月 5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

日。申请人受伤后在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住院治疗 20

天，出院后申请人回湖南长沙，后在江氏康复医院二次住院

26 天，住院期间被申请人未派人陪护或进行生活护理。

三、其他情况：被申请人未发放申请人停工留薪期期间

的工资，申请人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未再回原工作岗位提供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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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；申请人在职期间未参加工伤保险。

四、申请仲裁日期：2024 年 1 月 29 日。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一、关于被申请人申请本案中止审理问题。本案审理当

日，被申请人以“已对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提起行政诉讼”

为由向本委书面申请中止案件审理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，诉讼期间，不

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。本案中，工伤认定决定书已于

2023 年 8 月 29 日作出，工伤认定决定书在作出并依法送达

后即发生法律效力，不因行政诉讼而阻断效力。在行政诉讼

期间，该工伤认定在工伤认定部门没有决定停止执行的情况

下仍然有效。且根据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四十

七条规定，上述情形也不符合“案件处理需要等待工伤认定”

的情形，故本委依法不予中止审理。

二、关于确认解除劳动关系日问题。本案当事人双方庭

审时对劳动关系存在较大争议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规定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

有责任提供证据。申请人主张其在案涉工地负责 ALC 墙板安

装，申请人提供的劳动合同，被申请人主张系申请人因保险

理赔需要向其员工张方平索要，仅通过微信发送劳动合同相

片给申请人，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在申请人索赔工伤待遇才

知悉该事项。被申请人当庭提供法定代表人与张方平的微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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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天记录佐证，申请人亦无法提供劳动合同文本原件。结合

申请人庭审时所述其工资与张浩约定 500 元/天，受伤后由

申请人姐夫兰枫通过微信发放其受伤前的工资 2550 元，申

请人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张浩及兰枫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关

系，申请人也未提供其他可证实劳动关系的证据。被申请人

向本委提供《材料购销合同》、结算说明、电子回单、微信

聊天记录等证据，拟佐证申请人系其购买 ALC 墙板的供方深

圳市宝安区周佳俊门业经营部所派来安装的人员。结合上述

情形，通过对本案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、各证据之

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，本委认为申请人主张与

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不充分，结合建筑行业的特殊

用工情况，其基于劳动关系要求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

的劳动关系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解除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申请人的工资标准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工资标

准为 500 元/天，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佐证，本委不予采信。

申请人所提供的劳动合同无原件予以核对，被申请人也抗辩

该劳动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对此不予认可。故本

委参照广州市 2023 年人力资源市场工资价位中建筑业“建

筑装饰人员”工资价位中位数 52800 元/年（即 4400 元/月）

予以认定申请人的工资标准。

四、关于本案工伤待遇支付问题。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

险条例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因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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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，职工发生工伤事故的，由用人单位支付相关工伤保险待

遇。根据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 8 月

29 日作出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本案被申请人作为承担工伤

保险责任单位，申请人未缴纳社会保险，申请人发生工伤并

被鉴定为伍级伤残，被申请人应承担工伤保险待遇支付责

任。

五、关于 2023 年 4 月 5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停工留

薪期工资问题。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二十五条规

定，职工因工伤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，在停工留薪

期内，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，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。庭审时，

双方确认申请人停工留薪期间未发放工资，故对申请人要求

2023 年 4 月 5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停工留薪期间工资的

请求，本委予以支持并核定为 30041.38 元（计算公式：4400

元/月÷21.75 天×18 天+4400 元/月×6个月）。

六、关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、

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问题。本案被申请人作为承担工伤保

险责任单位，未为申请人参加工伤保险，申请人发生工伤并

经劳动能力鉴定为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伍级，按照《广东省工

伤保险条例》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申请人要求一

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、一次性工伤医疗

补助金的请求，本委予以支持。按照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

第三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申请人的月工资标准 4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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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月，低于 2022 年度广州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%（12694

元/月×60%=7616.4 元/月），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一次性

伤残就业补助金、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应以 7616.4 元/月

为计算基数。经核算，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

补助金 137095.2 元（计算公式：7616.4 元/月×18 个月），

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380820 元（计算公式：7616.4 元/

月×50 个月）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76164 元（计算公式：

7616.4 元/月×10 个月）。

七、关于住院期间护理费问题。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

条例》第二十五条规定，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间生活不能

自理需要护理的，由所在单位负责。所在单位未派人护理的，

应当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向工

伤职工支付护理费。鉴于被申请人未向本委提供证据证明其

在申请人住院期间有派人护理或已支付护理费，故对申请人

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4 月 5 日至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

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住院期间共计 20 天护理费 3000

元的请求，本委予以支持。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

二十二条规定，工伤职工因医疗条件所限需要转院治疗的，

应当由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提出，经报社会保险经办机

构同意；因康复条件所限需要转院康复的，应当由工伤职工、

用人单位或者签订服务协议的康复机构提出，经报社会保险

经办机构同意。申请人后续在湖南长沙江氏康复医院住院 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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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，但申请人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转院治疗或康复已经报

社保经办机构同意，且该医院出具的入院及出院记录均未提

及护理事项。故对申请人主张在湖南长沙江氏康复医院住院

26 天的护理费 3900 元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八、关于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问题。根据《广东省工

伤保险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，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

助费由工伤保险基金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支付。因用

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，职工发生工伤事故的，由用

人单位支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，故对申请人主张在南方医科

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住院期间共计 20 天的伙食补助费，本委

予以支持。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实施方案》

规定，住院伙食费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按照 50 元/天的标

准执行，故被申请人应当向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4 月 5 日至

2023年 4月 25日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1000元（计算公式：

50 元/天×20 天）。如前所述，申请人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

其转院治疗或康复已经报社保经办机构同意，其主张在湖南

长沙江氏康复医院住院 26 天的伙食补助费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九、关于劳动能力鉴定费用问题。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

险条例》第四十七条规定，劳动能力鉴定费属于工伤保险基

金支出项目。本案申请人因鉴定其劳动能力而产生费用，现

因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而导致申请人未能在工伤保险

基金中支出该费用，申请人要求劳动能力鉴定费用 390 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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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求，于法有据，本委予以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

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第五十六条，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

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三条、

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六十四条，《劳动人事争议仲

裁办案规则》第四十七条，《广东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

实施方案》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

申请人 2023 年 4 月 5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停工留薪期间

工资 30041.38 元；

二、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

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137095.2 元、一次性伤残就业补

助金 380820 元、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76164 元；

三、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

申请人 2023 年 4 月 5 日至 2023 年 4 月 25 日住院期间共计

20 天护理费 3000 元；

四、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

申请人 2023 年 4 月 5 日至 2023 年 4 月 25 日住院期间共计

20 天的伙食补助费 1000 元；

五、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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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劳动能力鉴定费用 390 元；

六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

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

期满不起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

力后，一方不执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

申请强制执行。

仲 裁 员：徐 跃 敏

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日

书 记 员：樊 穗 文


